
九月廿五日 

經文: 哥林多前書十一章 

鑰節: 「因為人吃喝，若不分辨是主的身體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了。」(11:29) 

提要 

早期教會定期舉行愛筵。理論上，這種愛筵應該接納每一個人，富有的信徒或貧窮的信徒

都應一視同仁。但事實上卻不是如此。 

有錢的信徒比貧窮的信徒先抵達愛筵。早來的人不等候他們貧窮的弟兄，反而自顧自的先

大快朵頤一番──他們不僅將上好的食物掠劫一空，還侵吞了留給後來者的食物，有些人

甚至喝過了頭而醉酒（21節）。 

結果當然叫那貧窮的信徒感覺羞愧（22節），造成階級的分別，那是一種最惡劣的歧視。

而這一切竟是發生在以榮耀和紀念耶穌為名的「愛筵」中！保羅理所當然生氣了。 

如同保羅在十二至十四章所要教導的，「基督的身體」是由許多肢體組成，每一個肢體都

有不同但互補的恩賜。身體是互相依賴的；正如手和眼互相需要，基督身上各個不同的肢

體也彼此相需。 

如果一個肢體拒絕承認另一個肢體，它就是自絕於另一肢體的恩賜。假設有錢的肢體需要

醫治，而擁有醫治恩賜的肢體是較貧窮的信徒，結果會如何呢？有錢的肢體病重而死，因

為他拒絕「分辨」或「承認」上帝為他得醫治所預備的恩賜──「因此，在你中間有好些

軟弱的與患病的，死的也不少」(30節)。「主的晚餐」是一個承認我們彼此需要的時刻。

你需要我的恩賜，我也需要你的。 

禱告 

主啊，求您賜給我們恩典分辨主的身體。是的，幫助我們更瞭解您的身體為我們擘開，您

的血為我們流出的意義。也幫助我們瞭解，每一個弟兄姐妹都屬主的身體。願我們對待弟

兄姐妹如同待我們的主耶穌。奉主耶穌聖名，阿們！ 

 


